
公诉审查程序改革的选择

张 旭

在我国
,

审判机关在开庭前对国家控诉机关的指控所进行的审查
,

被称为
“

公诉审查程

序
” 。

这一程序虽然不象侦查
、

起诉
、

审判一样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
,

但却是构成一个完整的

审判程序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
。

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

对检察机关的公诉
,

由 J’- 均是由承

审的法院 (法官 )在正式开庭前
,

从程序和实体上全面进行审查
,

几乎完成了将要进行的开庭审

判的全部实质性 内容
。

这就从程序上造成了实践中的
“

先定 (判 )后审
” 。

为了改变这样的审判

方式
,

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讨论中
,

人们差不多 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

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
,

在正式开庭前
,

必须切断法官形成预断的来源
,

而移植 日本的
“

起诉一本主义
”

则是实现这 一日

标最简捷
、

最有效的途径
。

然而
,

在对西方国家的公诉审查程序进行 比较研究
,

结合我国刑书司

法实践思辩后
,

笔者发现
,

问题的解决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

移植 日本
“

起诉一本主义
”

实际 上是

取消了法院对公诉的审查
。

这是否是改造公诉审查程序的最佳选择? 对此
,

笔者试作探析
,

以

供修改刑事诉讼法参考
。

公诉审查程序被西方国家称为
“

预审
” 。

根据英国人的权威解释
, “

预审
”

是刑事程序中的
-

个阶段
。

在正式审判前经历的这一诉讼阶段
,

是为了保证指控犯罪以事实和法律 为基础
,

最终

能被正式提交法院审判
,

并排除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
。 “

预审
”

适用于严重犯罪
,

由享有审问被

告广泛权力的预审法官实施
,

通过审查
、

搜查与扣押
、

听证来发现事实真象
。 仁‘〕

英国人还告诉

我们
, “

预审
”

是由 1 8 0 8 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首先提出
,

以后为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
。

既

然如此
,

我们不妨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代表性的英
、

美
、

德
、

法四 国的
“

预审
”

试作 番考察

和比较
,

也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

英国人的预审是由治安法官来完成的
。

其任务只是审查检察官的指控是否符合公诉的证

据条件
,

并完成交付审判的程序性工作
。

预审时
,

治安法官召集被告人及其律师
、

控告人以及有

浙江省政法管理 干部学院副教授
。

〔 1 〕 参见 ((T 城 O x fo rd Co m p an io n t o L a w 》1 9 80 年版第 9 8 1 页关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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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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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到庭
,

向被告人宣读对他的指控
,

并根据指控的犯罪类型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
。 〔“〕然后

采取听证的方式对控诉证据进行审查
。

审查时
,

可以传唤被告提供的证人到庭接受盘问
。

在原

告方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验证后
,

辩护律师开始对控诉证据提出问题
,

指出证据不充分的理

由
。

如果治安法官同意律师的意见
,

指控就被确定为证据不充分
,

不足以提交刑事法院审判
,

诉

讼就此终结
。

如果治安法官认为控告证据充分
,

足以将被告人提交法院正式审判
,

被告方就应

停止反驳控诉的举证
。

治安法官就此作出移送审判的决定
,

被告立即被移送
;
但案卷材料

、

起诉

状只能在开庭审理三 日以前移送管辖法院
。

美国人对公诉实行大陪审团审查和地方法官审查的
“

双轨制
” 。

在联邦和半数的州
,

对重罪

案件提起公诉
、

交付审判要由大陪审团审查决定
。

大陪审团由案件的管辖法院从同一选区的选

民中挑选组成
。

刑事案件经侦查终结
,

检察官对移送的材料
、

证据全面审查后认为应当提交法

院依法予以刑事处罚时
,

即应将起诉书及有关案件的一切材料提交大陪团以不公开和公开的

听证方式 (主要是不公开 )
,

对证据和是否构成所指控的犯罪进行审查
。

审查后
,

如果大陪审团

认为证据已足以证明被告人犯有指控罪行并应当予 以刑事处罚时
,

由大陪审团负责人在起诉

书上签字
,

批准此公诉交付法院审判
。

反之
,

大陪审团有权拒绝检察官的起诉
,

或者将起诉退

回
,

并撤销案件
。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

美国的大陪审团审查起诉时
,

管辖法院不得介入
,

不

得借机提前了解案情
,

熟悉案卷
,

以防先入为主
。

但对非专业法律人员组成的大陪审团的审查

活动
,

法院也并非一概撒手不管
。

对大陪审团迁就检察
,

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批准起诉
;
或大陪审

团对提起的公诉无理刁难
,

管辖法院可以从程序上进行干预
,

直至解散大陪审团另行组合
。

对

于美国大陪审团的公诉审查
,

我国诉讼法学者有将其从程序上划归起诉阶段的
。

认为美国只有

大陪审团的决定起诉
,

没有属于审判程序的预审
。
〔”〕从侧重审查起诉考虑

,

做这样划分未尝不

可
。

但笔者认为
,

把大陪审团对起诉的审查看作美国式的预审似乎更为合理
,

因为大陪审团的

审查处于检察官起诉之后
,

法庭开庭审理之前的阶段
。

大陪审团是对检察官已经审查过并提出

起诉意见的案件进行审查
,

不是直接审查警察当局侦查终结的案件
,

这与检察官的审查起诉在

顺序上有先后之分
。

美国还有一些州取消了大陪审团制
。
〔咬〕在那里自然不实行大陪审团的公

诉审查
,

但仍存在地方法官的预审
。

所不同的是
,

在这些州
,

经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
,

是否还

要经过地方法官预审
,

允许被告人作出选择
。

被告人可以要求法院预审
,

也可以放弃预审
。

地

方法官预审时
,

被告必须出庭
,

控方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
,

使地方法院确认指控的犯罪成立
。

地

方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确认被控告人有罪时
,

便作出被告应接受审判的命令
,

将案件交给有

管辖权的法院审判
。

德国人的预审主要限于重罪案
。

按联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 78 条规定
,

对联邦最高法院
、

邦高等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

检察官应向管辖的法院申请预审调查
。

而陪审法庭管辖案

件则可由检察官酌情作出预审或不预审的决定
,

但被诉人自己提出预审申请
,

法院也同意
,

就

一定要对案件预审
。

德国的预审调查与英
、

美有较大差异
,

预审是由案件管辖法院的调查审判

〔3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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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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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负责
,

但调查审判官预审案件后
,

不得再任该案正式开庭审判的法官
。

联邦最高法院的预审

审判官是由院长从本院
,

或其他法院
,

或地方长官中指定
,

甚至可以指定具有预审资格的人代

理调查审判官承担一部分预审调查业务
。

预审调查后
,

如果认为应交付审判
,

预审审判官就应

把案卷退 回检察官
,

再由检察官向管辖法院正式公诉
,

管辖法院受理后直接开庭
。〔“〕

法国人的预审有些与众不同
,

独树一帜
。

预审法官从刑事案件立案后
,

就可以应检察官的 ,

要求
,

开始指挥替察进行侦查
。

随着侦查的推进
,

预审法官要根据检察官的控诉申请
,

初步审查

指控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

并把构成犯罪的案件归类为违警罪
、

轻罪
、

重罪
。

对违警罪或轻罪

案件
,

预审法官应将其分送违替法院和轻罪法院的驻院检察官准备正式起诉
。

不设驻院检察官

的违警法院由警方担任公诉人
。

对重罪案件
,

预审法官则发出移送令并将案卷材料移送上诉法

院的起诉庭审查
,

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

不能直接移送重罪法院
。

审查后确认应当起诉的
,

上诉法

院起诉庭在发出批准起诉令后
,

可直接向重罪管辖法院起诉
,

也可以交由驻管辖法院的检察长

起诉
。

法院接到起诉后即开庭审理
,

不再进行预审
。

可见
,

法国预审法官只享有对违警罪和轻

罪案的预审权
,

并且预审前置
,

基本上与正式侦查活动同步进行
。

对重罪
,

预审法官则无权预

审
,

而由上诉法院起诉庭审查起诉
。

通过对前述四国预审制度概况的考察和 比较
,

从承担预审任务的主体来看
,

英国的预审比

较单一
,

全由法定的治安法官来完成 ;美
、

德两国实行的是
“

双轨制
” ,

即法定的大陪审团预审

(美国 )
、

指定的调查审判官预审 (德国 )与被告人申请预审两种方式并存
;
法国的预审法官只负

责轻罪案件的审查
,

上诉法院起诉庭对重罪案的审查
,

也仍具有预审的性质
。

总而言之
,

分属于 产

不同法系的四国虽然都实行预审制度
,

但方式各异
,

套路不同
,

并非一个模式
。

尽管如此
,

我们

仍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点
:

第一
,

从预审的作用来看
,

四国把对公诉的审查都作为提起公诉与正式开庭审判之间一个

必经的中介程序
。

预审法官对起诉的审查活动被当作筛滤不当公诉的不可缺少的过滤器
。

法

官通过这一中介程序对检察机关起诉权的行使实行强有力的监督
、

制约
,

保证将不应交付审判

的已经起诉的案件阻拦在正式开庭审判之前
,

以提高刑事审判的准确度
,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控

诉方失误性刑事追究对公民人权所造成的损害
。

尽管当今不少西方国家为提高刑事司法效率
,

在逐步扩大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的运用
,

但在预审制度的发展趋势上
,

尚未显出取消的端

倪
。
〔6 〕

第二
,
从预审的内容来看

,

四国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公诉进行程序内容的审查
。

审查不仅仅

限于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

起诉状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格式
,

指控犯罪的手续是否完备等这样

一些开庭审判的形式要件
,

而是把审查的基点和重心摆在确认案件是否具备确实
、

充分的证

据
,

足以证明被告人构成了法律规定上的犯罪
,

应否交付审判这样的实体问题上
。

第三
,

从预审的主体来看
,

四国的预审活动均是由履行审判职能的机构和人员完成
,

并且 ,

这些承担预审的机构和人员都不是负责开庭审判的法院或法官
。

个别国家的预审法院即使与

〔s 〕 参见前引〔3〕
,

陈光中
,

第 1 7 9 页
.

〔6 〕 参见《法
、

德
、

意三国刑事司法制度》
,

《外国法译评》1 99 5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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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法院同一
,

也对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作了严格区分
,

绝对禁止同一案件的预审法官与庭审

法官合二而一
。

第四
,

从预审的适用范围来看
,

四国均明确规定严重犯罪案件必须经过预审
。

法国人甚至

还认为
,

对重罪的起诉由预审法官审查不够级别
,

因此规定重罪的起诉由上诉法院起诉庭审

查
。

但对轻刑事案裤则采用灵活原则
,

不将预审作为必经程序
,

给予检察官 自由裁量权
,

允许被

告人作出选择
。

不同法系的四个西方国家
,

在预审制度上形成上述共同特点
,

原因极其复杂
,

涉及诸多方

面
。

本文限于篇幅
,

很难做全面地分析
、

探究
。

但仅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
,

上述共同点的形成

恐怕不会不与以下主要因素有关
。

首先
,

按西方人的传统观念
,

刑事诉讼始于法院受理起诉
。

在

此之前所进行的侦查
、

起诉活动还不算正式的刑事诉讼活动
。

涉嫌犯罪人被起诉后交付审判
,

标志正式刑事司法的开始
,

这是涉及人权的重大问题
,

必须十分遵慎
。

轻率地将公民交付法庭

审判
,

既使最终被法庭判决无罪
,

也有侵犯人权之嫌
。

因此
,

应当尽可能地把不当刑事追究阻挡

在法院的大门之外
,

将法庭的无罪判决率降到最低限度
。

其次
,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国家
,

其检察机关均隶属于国家的司法行政机关或与司法行政机关一体化
。

如美国的联邦总检

察长
、

副总检察长由司法部长
、

副部长兼任
,

各州检察长为各州的司法部长
。

德国联邦总检察长

和副总检察长接受联邦司法部长的监督和指示
,

邦检察官接受邦司法部长的监督和指示
。

法国

的总检察长直接对政府司法部长负责
。
〔7 〕因此

,

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理
,

处于原告诉讼

地位的检察机关的指控与警察当局的侦查一样
,

同属于行政性质
,

并应当严格遵循立法
、

行政
、

司法分权制衡的原则
,

与司法权相互制约
。

这种相互制衡在刑事诉讼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诉

审分离
,

相互制约
。

一方面法院不能自诉自审
,

不能无诉审判
,

另一方面法院也不能有诉必审
,

必须对起诉进行严格地审查
,

以保证起诉的准确性
。

第三
,

法院对起诉的审查既然是为了保证

对被告的指控以法律为基础
,

有足够的证据
,

矫正公诉权的不当使用
,

那么
,

就必须从案件的程

序上和实体上全面进行审查
。

只对案件的管辖和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程序性预审
,

不涉及被告

是否构成被诉犯罪
,

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这些实体性问题
,

审查是发挥不了过滤器的效用的
。

法

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就是一句空话
。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

前述四国的预审在方式和内容上都

不是只对一纸诉状的正确与否
,

进行书面分析
,

而是采取控
、

被告双方有关人员到庭对质
、

交叉

询问
、

对抗辩论的听证方式进行
。

第四
,

为了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价值
,

西方国家特别强调审判

案件的法院(法官 )在审判程序上的中立
。

中立性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既不偏向控诉方
,

也不偏向

被告方
.

要做到这一点
,

在开庭审判前最忌讳的就是审判案件的法官事先了解案情
,

接触控方

提供的证据材料形成预断
。
〔“〕于是在公诉审查是必须的

,

并且不能只是形式上的
,

但公诉审查

又不能导致庭审法官先入为主的要求下
,

预审法官 (法院 )的预审必须与庭审法官(法院 )的审

到严格区分
,

便成了四国设计公诉审查程序的必然选择
。

可见
,

为英
、

美
、

德
、

法国沿用了多年
,

至今坚持不弃的预审之所以没有造成
“

先判后审
” ,

是

因为四国对预审模式的设计
,

在有效发挥预审防止起诉失误功能的同时
,

兼顾了防止庭审法官

〔7 〕 参见王洪俊
:
哎检察学 》

,

重庆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16 页
。

〔 8 〕 在这个问题上
,

美国人做得更绝
.

据《海外星云》1 9 9 5 年第 33 期披露
,

1 9 9 5 年
,

美国在对前橄榄球名星辛普森
“

世

纪审判
”

的九个月时间中
,

陪审员被
“

囚居
”

在旅馆中
,

不得与外界接触
,

不得彼此讨论案件
,

绝对保证陪审员不先

入为主
,

以实现审判的公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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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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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断
。

设计预审制度上的这种兼顾
,

体现了西方社会两种不同的刑事司法价值观的均衡
。

按

美国著名刑事法学家佩克 (又译帕卡 )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
,

采取职权主义刑 诉模式的德
、

法

国
,

追求犯罪控制的价值目标 , 实行当事人主义刑诉模式的英
、

美国
,

信奉正当程序的价值取

向
。

这两种刑事司法价值观虽然相互冲突
,

但在西方社会法律基本价值观念—
秩序

、

公正
、

个

人 自由的总体制约下
,

并非水火不容
,

根本对立
。
〔’〕 强调高效率控制犯罪

,

并非对正 当程序全 *

然不顾 , 注重以正当程序保护人权
,

也决不是摒弃有效地打击犯罪
。

二者原本是互相渗透
,

应当

实现均衡的
。

(10 〕西方四国预审制度体现的这种价值均衡
,

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

长期以来
,

我

国的刑事程序的立法和运作
,

实际上奉行犯罪控制至上的价值观
。

(l1 〕 为了实现
“

打击敌人
,

惩

罚犯罪
”

的主歼目标
,

我国的公
、

检
、

法机关
,

采用接力式办案方式
。

法院接到检察院公诉案卷

后
,

应当
“
不打无把握之仗

” ,

开庭前必须全面阅卷
,

充分熟悉案情
,

做到
“

心中有数
” ,

才能正式

开庭审理
,

实现有效打击犯罪的目的
。

我国这种传统的刑事司法价值观及其相适应的刑事诉讼

模式
,

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

它至少明显地提高了惩罚犯罪的效率
。

但是
,

从现实和发展来看
,

传

统的刑事司法价值观及其诉讼结构
,

存在不少缺陷
。

轻视个体的权利的保护
,

忽视办案程序的

正当
,

就是其最根本的不足
。

它使惩罚犯罪与保障无辜两方面失衡
。

这就导致了我国刑事诉讼

法对公诉审查程序的设计
,

只重视其对正式审判的预备性功能
,

完全 忽视防止法官先入为主
,

以正当庭审程序实现公正审判
。

以至于使我们的刑事审判实践
,

在程序上一直处在
“

先判后

审
”
的困扰之中

。

现在
,

针对公诉审查实际代替开庭审判这一弊端
,

人们在讨论修改刑事诉讼法

时
,

把注意力完全转向完善庭审模式这一角度
,

提出能完全切断庭审法官预断的移植起诉一本

主义的方案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但是如果我们不对 日本起诉一本主义作一番深入的考察与分

析
,

只是全盘移植
,

也许并不能在惩罚犯罪与保护无辜之间寻求到有效的平衡
。

起诉一本主义与卷证移送主义的起诉方式相对应
,

指行使国家公诉权的检察机关在向法

院起诉时
,

只提交一本诉状
, “ ·

⋯ ”不得添附可
一

以使审判官对案件产生预先判断的文书和其他

物品或引用该文书内容
。 ”叱〕采取这种起诉方式

,

目的是为了避免法官在正式审判前对案件形

成预断
,

保证审判的中立地位
,

实现公正审判
。

实行起诉一本主义
,

法院受理检察机关的控告后
,

由于不能接触案卷材料及其证据
,

对案

件的预审便只能进行形式要件方面的审查
。

这样
,

在事实和证据等实体间题上存在错误的公诉

往往就被遮掩起来
,

而起诉形式要件方面的错误虽然比较显眼
,

通过审查很容易发现
,

但实践

中却很少发生
。

于是实行起诉一本主义后的预审几乎完全失去了对起诉的筛滤作用
,

甚至可以

说是名存实亡
。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

二战后
,

日本刑事诉讼在全面转向当事人主义模式
,

采取起

诉一本主义的起诉方式时
,

干脆就废除了预审制度
。

这就使起诉与开庭审判之间失去了中介环

节的连结
,

出现了程序上的空白段
。

审判的大门毫无阻拦地向起诉敞开
,

使原本可以在开庭前

参见李心鉴
:
《刑事诉讼构造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第 25 页
。

参见王献平译
: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 9 90 年 12 月出版
,

第 1 页
。

参见左卫民
, 《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

.

四川大学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

第 100 页
。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 56 条第 6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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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审查程序改革的选择

纠正的错误控诉
,

不得不推迟到正式开庭审判
,

造成了审判程序上的时间拖延
。

因此
,

日本人 自

己也不是都赞同实行起诉一本主义
,

废除预审制度的
。

不少 日本法学家除了指责废除预审的新

刑事诉讼法比保留预审的旧刑事诉讼法更拖延审判时间外
,

还批评实行起诉一本主义使辩护

律师无法从法院了解控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和控诉的理 由
,

很难在法庭上实行有力的辩护
,

这

会有碍于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
。

日本法学家对卖行起诉一本主义
,

废除预审的反对意见
,

我国

不少诉讼法学者 已经注意到
,

他们在论证我国公诉审查程序时
,

十分强调它的必要性
。

但是一

时又未寻到防止法官预断
,

避免预审代替庭审的有效途径
。

{l3 〕

笔者认为
,

保留公诉审查程序
,

应当同时兼顾扬其筛滤起诉
、

防止误诉之长
,

避其造成法官

预断之短两个方面
。

根据这一原则
,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
,

可以从以下几种公诉审查程序的

改革方案中作出选择
:

第一
,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
,

案卷材料
、

证据仍按现行刑诉法规定
,

全数移送管辖法院
,

但

庭审法官在审查时
,

汲取起诉一本主义的审查方法
,

只对诉状形式要件进行审查
。

审查的内容

主要包括本法院是否对该案享有管辖权
,

起诉书是否符合法律要求
,
手续是否完备

,

被告人是

否有明显不应追究的情形等
,

不对公诉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

证据是否能证明被告犯有被指控的

罪行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
。 〔14j 这种方案

,

没有改变原有的起诉移送方式
,

预审法官仍为庭审法

官
,

但将原来的全面审查改为形式要件审查
,

庭审法官开庭前未接触案件实体间题
,

因此从理

论上讲
,

这种方案既可保留公诉审查程序
,

又可 防止庭审法官对案件实体问题产生预断
,

避免

先判后审
。

但这种方案操作起来难度较大
。

因为在案卷材料全数移送管辖法院
,

交由庭审法官

审查时
,

要求庭审法官只作程序性审查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

庭审法官面对手中的全案材料
,

眼光怎么可能只盯住公诉的形式要件
,

而置案卷的实体证据材料于不顾
。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

庭审法官真能 自觉遵守只作程序审查
,

不向实体问题的规定
,

那么公诉审查程序又如何发挥筛

滤公诉
、

防止误诉的作用呢 ? 因此如果实行该方案
,

审判实践恐怕难除先,lJ 后审之弊
。

第二
,

仿效英国的预审
,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
,

将诉状及案卷材料全部移送非管辖法院
。

由

不承担开庭审判的法院指派法官
,

从程序上和实体上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

然后根据审查结

果
,

将应开庭审判的案件移送管辖法院开庭审判
。

这种方案没有改变现行刑诉法规定的移送起

诉的方式和对公诉的实质审查
,

但把预审法院和庭审法院区分开来
。

因此尽管预审是对案件的

实体和程序问题全面进行审查
,

也不会造成庭审法官 (法院 )先判后审
。

这样既发挥了预审的过

滤作用
,

又防止了庭审法官的预断
。

但结合我国的法院体制和审判实践思考
,

这种方案的实行

要与我国法院的体制改革相配套
。

需要考虑建立独立的预审法院体系
,

或者对现行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管辖作幅度较大的调整
。

因为在现行法院体制和审判管辖的基础上
,

要合理地确定预审

究竟由哪个非管辖法院来承担相当困难
。

我国目前的基层法院尚不具备英国治安法院那样的

预审条件
。

因此这种方案涉及面广
,

代价高
。

第三
,

不改变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提起公诉后全案移送管辖法院
,

由庭审法官全面审查的

设计
,

但增加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当在开庭前向法院全面提出辩护证据和意见的法律规定
。

使

庭审法官在预审时不仅全面了解控诉证据和理由
,

而且全面了解辩护证据和意见
。

这种方案不

是将阻断庭审法官预断来源作为改革公诉审查程序的切入 口
,

并不担心法官开庭前接触案件

〔1 3 〕

〔1 4 〕

参见陶髦
、

樊崇义
:
《第 一审程序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 8 9 年版
,

第 6 9 页
。

参见陈光中
、

宋英辉
:
哎我国刑事诉讼 目的与审判结构之探讨》

,
舍政法论坛 》1 9 9月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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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材料
,

而是把原来法官庭前对控诉材料的单方接触
,

变为对控
、

辩双方材料的了解
、

掌握
。

这样
,

法官在开庭审判前能够通过对控
、

辩两方证据和意见的审查
,

判明公诉正确与否
,

准确地

排除不当公诉
,

充分发挥了公诉审查程序的过滤器作用 ;同时避免了法官在庭审前形成来自控

诉的预断
,

从程序上保证审判的中立
,

有利于公正判决
。

但是
,

由于全面审查控
、

辩双方材料的

预审法官仍是庭审法官
,

预审仍可能代替庭审进行实质性审查
,

庭审走形式的状况仍不能彻底

改变
。

此外
,

实行这种方案需要与律师制度的全面改革相配套
。

律师制度改革后
,

辩护律师从

法律上和操作上都能享有广泛
、

有效的调查取证权
,

并且律师向预审法官提出的证据和辩护意

见与公诉证据和意见享有同等法律效力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这种方案的实行才能发挥筛滤起诉

的作用
,

防止法官对控告先入为主
,

否则公诉审查程序几乎如同没有改革一样
。

第四
,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
,

仍将全案证卷材料移送管辖法院
,

并从实体和程序上全面审

查
,

但是
,

对公诉的审查不由管辖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及其庭审法官来完成
,

而由不担任开庭审

判任务的其他审判庭及其法官来承担
。

经审查确定应当交付审判的公诉案件移送庭审刑事法

官后
,

该法官即组织开庭审理
,

不得再熟悉案卷材料
。

考虑到我国审判实践情况
,

借助民事诉讼

关于民事案件起诉审查的体制
,

眼下可以将刑事案件的预审
,

赋予各级法院内的告申庭
。

即提

起公诉后
,

检察院将案卷材料
、

诉状全部移送管辖法院的告申庭进行全面审查
,

然后
,

由告审庭

将应交付审判的案件交由刑事审判庭开庭审判
。

这种方案没有改变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移送

起诉和公诉审查方式的基本模式
,

只对承担预审任务的法官和承担庭审任务的法官作 了区分
。

这样
,

不仅预审对公诉进行了严格的过滤
,

而且庭审法官在事先未接触案件材料的情况下开

庭
,

庭审活动就能实实在在地进行
,

不能走形式
,

只能先审后判
。

此外
,

这种改革公诉审查程序

的方案
,

并不过份依赖法院体制和律师体制的改革
,

不需要考虑新建预审法院 (法庭 )
,

只需对

各级法院内设的告申庭略加改造
,

调整
、

配置适当的刑事审判人员
,

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但是
,

这种方案只是在同一管辖法院内部作了预审和庭审的严格区分
,

如果法院还是实行审判

委员会开庭前讨论决定案件制度
,

那么仍不能彻底改变先判 (定)后审的模式
。

此外
,

对于不甚

了解法院内部实施了预审与庭审分工改革的社会外界来说
,

刑事审判仍保留先判后审的不 良

外表
。

综上所述
,

以上四种改革方案各有利弊
。

本着
“

两利相较取其重
,

两害相较取其轻
”

的宗旨
,

笔者倾向以最后一种方案为基础
,

吸收第三种方案中的合理内容
。

这样设计也许符合我国现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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